德环审〔2017〕23号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关于潞西市城市
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及配套管网工程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
潞西市城市建设工程指挥部：

你单位报来经修改完善后的《潞西市城市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及配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已收悉，根据验收组意见和项目验收受理公示期的情况，经研究决定，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潞西市城市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及配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位于潞西市城市西部芒市大河南岸一期污水处理厂厂址内。项目新建了15000 m3/d的处理系统、1座污水提升泵和150座污水检查井；项目污水管网应铺设29581米，实际污水管网铺设25833米，剩余3748米管网正在铺设中。项目总投资4680.19万元，其中污水处理厂投资2171.07万元，环保投资为215.66万元，配套管网投资为2293.46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4.6%。
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及验收监测情况

（一）大气环境调查结果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及验收监测结果，该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浓度达到《城镇污水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T18918-2002）表4中的二级标准限值，即NH3≤1.50mg/m3、H2S≤0.06mg/m3、臭气浓度≤20（无量纲）。

（二）水环境调查及监测结果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及验收监测结果，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为“carrousel氧化沟”，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外排废水（总排口）各项监测指标均达到《城镇污水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T18918-2002）一级B标准的要求。

（三）声环境调查及监测结果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及验收监测结果，项目厂界环境噪声指标均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2类标准排放限值。

（四）固废处理调查结果

根据验收调查结果及现场检查，该项目污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经浓缩脱水处理后运至当地垃圾填埋场处理；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运至当地垃圾填埋场处理。

（五）环境管理

该项目设立了相应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安装了水污染在线监测系统，并通过了德宏州环保局验收（德环监〔2014〕121号）；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芒市环保局备案，备案号为533103-2017-0004-L。
三、验收结论

潞西市城市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及配套管网工程的建设基本能按照环评报告及批复提出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符合环评报告及批复的要求，基本能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结合验收组意见，该项目满足环保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下一步需完善的内容

（一）建立健全环保规章制度，加强厂区的环保宣传和职工的教育，确定环保专职人员，进一步加强厂区的绿化、美化工作。

（二）加强对项目污染治理设施和在线监测系统的运行管理和日常维护，确保污染治理设施和在线监测设备稳定运行，发现问题妥善解决并报告州、市环保部门。
请芒市环境保护局和德宏州环境监察支队加强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2017年6月19日
   发：芒市环境保护局，德宏州环境监察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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